 产权电子交易

第四十一条  产权电子交易是指在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挂牌交易公告和须知,竞价人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参与网上竞价交易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  产权电子交易应遵循如下程序:
(一)发布网上挂牌交易公告、交易须知、交易条件等相关信息;
(二)竞价人办理账户注册;
(三)竞价人提出竞价申请;
(四)竞价人交纳竞价保证金获得竞价资格;
(五)竞价人网上自由竞价及网上限时竞价;
(六)公示成交候选人;
(七)资格审查,成交确认。
第四十三条  网上挂牌交易公告、交易须知、交易条件等相关信息,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门户网站等发布。挂牌底价(租赁项目为租期总底价)在1000万元以下(含1000万元)的,挂牌公告的期限不少于10个工作日;挂牌底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挂牌公告的期限不少于20个工作日。
挂牌公告期间,挂牌公告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按原公告发 布渠道及时补充公告。补充公告期限按挂牌底价,相应不少于10 个工作日或20个工作日,项目报名截止时间、竞价时间相应顺延。
第四十四条  产权转让不得针对受让方设置资格条件，确需设置的,不得有明确指向性或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所设资格条件相关内容应在信息披露前依法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确需设置资格条件的,按交易公告约定进行资格审核。实行事后审核的,竞价人应在网上竞价结果公示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方递交相关资格审查资料,取得委托方出具的资格审查确认函后,方可办理成交手续。
第四十五条  首次公告的挂牌底价不得低于经备案或者核准的评估价。在规定的公告期限内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委托方可以依照相关规定设定新的挂牌底价,委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重新发布挂牌公告。发布项目挂牌公告时,项目评估报告须在有效期内。
第四十六条  挂牌公告期限内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且不变更挂牌公告内容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可以按照挂牌公告的规定延长挂牌,每次延长期限不少于5个工作日。未在挂牌公告中明确延长挂牌期限的,项目挂牌到期自动终结。在延长挂牌期间,如产权交易委托方变更挂牌条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应按变更后的内容重新发布挂牌公告,公告期重新计算。
项目自首次发布挂牌公告之日起,超过12个月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的,项目挂牌自动终结。如需继续挂牌转让的,应当重新履行资产评估、备案核准、委托挂牌等产权转让法定程序。
第四十七条  竞价人报价前,可现场踏勘标的物。竞价人一经报价,等同对标的物现状、交易要求及交易条件等无异议,不得撤回。
第四十八条  竞价申请提交后,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将自动赋予竞价人一个竞价保证金账号。竞价人须按规定向此账号足额交纳竞价保证金,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在确认竞价保证金按时足额到账后自动赋予竞价人报价权限。竞价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挂牌公告规定的截止时间,并以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到账为准。
第四十九条  产权电子交易以最高报价并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成交候选人。挂牌公告期间,获得出价权限的竞价人可在产权电子交易系统进行自由报价。报价分为网上自由竞价和网上限时竞价,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增价方式进行报价;

(二)竞价人可多次报价;
(三)初次报价不得低于底价;
(四)每次报价应当比当前最高报价至少递增1个增价幅度;
(五)竞价人可按增价幅度的整数倍自行报价。
第五十条  竞价人必须在自由竞价期间经过一次有效报价方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产权网上限时竞价,是在挂牌公告规定的网上挂牌期限截止时,有2个及以上的竞价人报价,且经产权电子交易系统询问, 有竞价人愿意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产权电子交易系统以高于当前最高报价一个增价幅度的价格为网上限时竞价的起始价,并按报价最高且报价不低于底价者的原则确定成交候选人。
第五十一条  竞价人应在网上挂牌期限截止前登录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并在网上挂牌期限截止后5分钟内做出是否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决定并提交产权电子交易系统;超过5分钟未提交的,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将自动默认该竞价人参与限时竞价。
第五十二条  经产权电子交易系统询问完毕后,有竞价人愿意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开始第一次5分钟倒计时的限时竞价,竞价人应严格按照报价规则参加限时竞价。如在5分钟内的任一时点有新的有效报价,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即从此时点起再顺延5分钟,供竞价人作新一轮竞价,并按此方式不断顺延。5分钟限时竞价内没有新的报价,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将自动关闭报价通道,并公示成交候选人。
第五十三条  网上挂牌期限内只有1个竞价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的,该报价人为成交候选人。
网上挂牌期限内有2个及以上的竞价人报价,经产权电子交 易系统询问,无竞价人愿意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以报价最高且 报价不低于底价者为成交候选人。网上限时竞价期间报价最高且 报价不低于底价者为成交候选人。网上限时竞价期间无竞价人报 价的,以网上挂牌截止时报价最高且报价不低于底价者为成交候选人。
网上挂牌期限内无报价者或者报价均低于底价以及不符合竞价条件的,挂牌不成交。

第五十四条  网上挂牌竞价结果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公示期无异议的成交候选人在公示期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办理正式成交手续,成交手续办理后5个工作日内与委托方签订交易合同。
公示期如有质疑或投诉,须在公示期间向委托方或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书面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委托方或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在公示期内收到有关书面质疑或投诉 的,应在7个工作日内调查核实并下达相关调查结论。需要有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机构调查的,标的交易时间相应顺延。
第五十五条  未成交人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在限时竞价结束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原路原额退回。成交人交纳的竞价保证金,  需退回的,自向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提交成交合同原 件起5个工作日内,原路原额退回。
第五十六条  产权交易成交候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交易公告约定取消成交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并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造成损失的,成交候选人还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符合竞价资格条件的;
(二)逾期或拒绝办理成交手续的;
(三)逾期或拒绝签订产权交易成交合同的;
(四)不按交易条件规定提供有关纸质文件材料,或提供虚假 文件材料、隐瞒重要事实的;
(五)采取行贿、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的;
(六)以其他非法手段竞得的;
(七)构成违约责任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七条  产权电子交易因特殊情况暂停、中止交易后恢 复重新竞价的,应当通过原公告渠道重新发布竞价公告,公告累
计期限必须满足挂牌期限规定,继续公告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 日。
产权电子交易系统恢复重新竞价,以原竞价过程终止时的最 高有效报价为起始价。

项目暂停或中止时已截止报名的,重新竞价在原合格竞价人
中进行,重新竞价公告期限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五十八条  竞价人在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实施的所有操作均被自动记录,属于竞价人本人真实或经合法授权的行为,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均由竞价人承担。
第五十九条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产权电子交易项目,参照 建设工程电子交易相关规定执行。

